
 ( 一 )

 
 
 
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 文 件 S T D C  2 4 / 2 0 11  
資 料 文 件 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沙 田 警 區 2 0 11 年 度 行 動 計 劃  

及 2 0 1 0 年 下 半 年 暨 全 年 之 罪 案 分 析 簡 介  

 
 
A .  沙 田 警 區 2 0 11 年 度 行 動 計 劃  

 
序 言  

 
 通 過 各 項 完 備 的 途 徑 和 得 到 社 區 廣 泛 的 支 持，本 警 區

去 年 整 體 罪 案 率 得 以 受 控。儘 管 罪 案 總 數 錄 得 輕 微 上 升 ，

但 主 要 罪 案 包 括 搶 劫 及 車 輛 罪 案 的 數 字 則 有 所 下 降 。  

 
2 .  就 二 零 一 一 年 而 言 ， 本 警 區 把 暴 力 罪 案 (包 括 家 庭 暴

力 )和 爆 竊 罪 行 特 定 為 首 要 打 擊 項 目 。 青 少 年 濫 用 藥 物 問

題 仍 是 值 得 關 注 的 事 項，而 要 根 本 解 決 這 個 問 題，實 有 賴

社 區 的 整 體 合 作 和 支 持 。  

 
3 .  安 全 騎 踏 單 車 是 道 路 安 全 的 一 環，不 管 是 在 劃 定 的 單

車 徑 或 其 他 地 方 騎 踏 單 車，同 樣 是 社 區 十 分 關 注 的 事 項 ，

故 此，本 警 區 將 其 定 為 首 要 行 動 項 目 之 一。此 外，本 警 區

對 區 內 舉 行 的 各 項 公 眾 活 動 十 分 關 注 ， 定 必 予 以 有 效 管

理 ， 確 保 安 全 。  

 
4 .  二 零 一 一 年 度 沙 田 警 區 行 動 計 劃 的 目 標 是 以 既 有 的

穩 固 根 基 作 為 發 展 的 基 礎，加 強 服 務，保 護 市 民。計 劃 分

為 兩 個 部 分 ： 第 一 部 分 是 以 《 2 0 11 年 度 警 務 處 處 長 首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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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 動 項 目 》 及 《 2 0 11 年 度 新 界 南 總 區 行 動 計 劃 》 為 骨 幹

而 制 定 的 警 區 首 要 行 動 項 目 ； 第 二 部 分 是 為 支 援

《 2 0 1 0 - 2 0 1 2 年 度 警 隊 策 略 行 動 計 劃 》 內 針 對 的 四 個 策 略

方 向 而 制 定 的 警 區 首 要 管 理 項 目 及 長 期 性 措 施 。  

 
第 一 部 分  

 
警 區 首 要 行 動 項 目  

打 擊 暴 力 罪 案  
確 保 治 安  
♦  調 派 警 隊 人 手 ， 以 遏 止 暴 力 罪 案 、 打 擊 目 標 罪 犯 及

其 犯 罪 活 動 ， 並 對 高 風 險 地 點 倍 加 注 意 。  
♦  加 強 採 取 以 情 報 為 主 導 的 行 動，打 擊 街 黨 及 其 活 動。

 
家 庭 暴 力  
♦  專 業 地 處 理 及 調 查 所 有 家 庭 暴 力 的 報 告 。  

 
打 擊 爆 竊 罪 案  

♦  主 動 針 對 高 風 險 地 點 進 行 反 爆 竊 行 動 。  
♦  加 強 有 關 慣 性 爆 竊 罪 犯 和 爆 竊 犯 罪 集 團 的 情 報 搜 集

及 調 查 工 作 。  
♦  透 過 教 育 工 作 和 警 民 合 作 ， 提 高 社 區 對 保 安 措 施 的

意 識 ， 吸 引 保 安 ╱ 管 理 公 司 的 參 與 。  

 
打 擊 黑 社 會 、 犯 罪 集 團 及 有 組 織 罪 行  
黑 社 會 活 動  
♦  積 極 打 擊 黑 社 會 目 標 人 物 及 其 活 動 ， 展 開 以 情 報 為

主 導 的 行 動 。  

 
犯 罪 集 團 及 有 組 織 罪 行  
♦  主 動 識 別 及 打 擊 與 犯 罪 集 團 和 有 組 織 罪 行 有 關 的 人

物 及 其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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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 擊 毒 品  
非 法 販 運  
♦  積 極 打 擊 毒 販 ， 特 別 針 對 利 用 兒 童 和 青 少 年 販 毒 的

不 法 分 子 。  

 
學 生 及 青 少 年 吸 食 毒 品  
♦  通 過 跨 機 構 合 作 的 教 育 工 作 和 社 區 的 支 持 ， 提 高 學

生 及 青 少 年 對 毒 害 的 意 識 ， 防 止 他 們 吸 食 危 害 精 神

毒 品 。  

 
打 擊 “ 搵 快 錢 ＂ 罪 案  

♦  打 擊 “ 搵 快 錢 ＂ 犯 罪 團 伙 ， 特 別 是 針 對 扒 竊 、 雜 項

盜 竊 和 街 頭 騙 案 的 活 動 。  
♦  調 派 警 隊 人 手 ， 巡 邏 有 關 黑 點 。  
♦  提 高 市 民 的 警 覺 性 ， 並 爭 取 社 區 支 持 ， 打 擊 “ 搵 快

錢 ＂ 罪 案 。  

 　 　  
提 高 公 眾 的 安 全  
公 眾 活 動  
♦  專 業 地 處 理 公 眾 活 動 ， 並 評 估 有 關 風 險 ， 確 保 公 眾

活 動 的 秩 序 和 安 全 。  

 
道 路 安 全  
♦  按 照 “ 靈 活 執 行 交 通 法 例 政 策 ＂ 採 取 執 法 行 動 ， 減

少 致 命 及 嚴 重 的 交 通 意 外 。  
♦  打 擊 酒 後 駕 駛 、 藥 後 駕 駛 、 超 速 駕 駛 及 非 法 賽 車 。  

 
安 全 騎 踏 單 車  
♦  以 教 育 及 執 法 推 廣 安 全 騎 踏 單 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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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強 反 恐 工 作  
預 防  
♦  保 持 前 線 人 員 的 整 體 警 覺 性 ， 尤 其 按 當 時 的 威 脅 程

度 而 注 意 本 區 內 的 基 要 設 施 和 可 能 受 到 威 脅 的 處

所 。  

 
保 護  
♦  警 力 動 員 期 間 ， 統 籌 調 派 警 區 警 力 ， 保 護 基 要 設 施

和 可 能 受 到 威 脅 的 處 所 。  

 
準 備  
♦  定 期 進 行 跨 機 構 演 習 ， 以 操 練 及 加 強 本 警 區 反 恐 能

力 ／ 反 恐 應 變 計 劃 。  

 
 

警 區 首 要 管 理 項 目  
♦  誠 信 管 理  
♦ 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 
♦  內 部 溝 通  
♦  沙 田 警 區 輔 助 警 察 的 管 理 及 調 配  

 
第 二 部 分  

 
警 區 支 援 2 0 1 0  –  2 0 1 2 年 度 策 略 行 動 計 劃 的 活 動  

♦  推 動 社 群 參 與  
♦  提 高 警 隊 人 員 的 個 人 及 專 業 質 素  
♦  強 化 刑 事 情 報 收 集 能 力  
♦  支 援 前 線 組 別  

 
B .  沙 田 警 區 二 零 一 零 年 下 半 年 暨 全 年 之 罪 案 分 析 簡 介  

 
5 . 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至 十 二 月 份 沙 田 區 罪 案 大 致 平 穩，一 些

主 要 罪 案 均 錄 得 跌 幅，尤 其 是 店 舖 盜 竊，性 罪 行 及 青 少 年

罪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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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至 十 二 月 份 沙 田 區 共 錄 得 2  2 6 2 宗 罪

案 *，較 同 年 一 至 六 月 上 升 1 7 8 宗，約 + 8 . 5 %。與 去 年 同 期

比 較 上 升 1 4 4 宗 ， 約 + 6 . 8 %。 十 萬 人 口 的 罪 案 率 為 3 5 4 . 2
宗 。  

 
7 .  與 同 年 一 至 六 月 份 比 較，在 七 至 十 二 月 份 錄 得 顯 著 升

幅 的 罪 案 有 雜 項 盜 竊 ( + 1 0 6 宗 / + 2 1 % )， 電 話 騙 案 ( + 4 9 宗

/ + 1 5 3 . 1 % ) ， 刑 事 毀 壞 ( + 3 3 宗 / + 1 5 % ) ， 爆 竊 ( + 2 1 宗

/ + 1 5 . 8 % )， 打 荷 包 ( + 4 宗 / + 3 6 . 4 % )及 行 劫 案 ( + 1 宗 / + 5 % )。  

 
8 .  其 餘 的 主 要 罪 案 均 錄 得 跌 幅 ， 其 中 包 括 店 舖 盜 竊 ( - 5 7
宗 / - 1 7 . 8 % ) ， 性 罪 行 ( - 2 0 宗 / - 2 5 % ) ， 青 少 年 罪 行 ( - 1 0 宗

/ - 9 . 2 % )， 車 內 盜 竊 ( - 7 宗 / - 1 3 % )， 偷 車 ( - 5 宗 / - 1 6 . 1 % )。   

 
9 .  二 零 一 零 年 全 年 沙 田 區 共 錄 得 4  3 4 6 宗 罪 案 *， 較 去

年 全 年 4  2 1 0 宗 比 較 ， 上 升 1 3 6 宗 ， 約 + 3 . 2 %。 上 升 的 罪

案 如 雜 項 盜 竊 ( + 1 5 7 宗 / + 1 6 . 4 % )， 爆 竊 ( + 8 4 宗 / + 4 1 . 4 % )，
電 話 騙 案 ( + 3 6 宗 / + 4 6 . 8 % )，性 罪 行 ( + 2 9 宗 / + 2 6 . 1 % )，刑 事

毀 壞 ( + 2 7 宗 / + 6 . 1 % )及 高 空 擲 物 ( + 11 宗 / + 1 9 . 6 % )等 。 而 店

舖 盜 竊 ( - 7 5 宗 / - 11 . 4 % )，青 少 年 罪 行 ( - 4 2 宗 / - 1 6 . 8 % )，偷 車

( - 2 2 宗 / - 2 7 . 8 % )，車 內 盜 竊 ( - 2 1 宗 / - 1 7 . 2 % )，地 盤 盜 竊 ( - 2 1
宗 / - 2 4 . 4 % )及 行 劫 案 ( - 8 宗 / - 1 6 . 3 % )均 錄 得 跌 幅 。  

 
 
 
*  並 不 包 括 發 生 於 大 埔 區 區 議 會 管 轄 範 圍 的 十 四 鄉 及 帝 琴 灣 的 罪 案

統 計 ， 該 區 的 罪 案 統 計 將 於 大 埔 區 區 議 會 及 大 埔 區 滅 罪 委 員 會 會 議

中 發 佈 。  
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/ 1 4 5 / 3 0  
 
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 

D C  5 4 / D C  2 4 - 1 1 (警 區 1 1 年 行 動 計 劃 )  


